
研訂公文電子交換作業評估指標供各機關參考說明： 

一、 本評估指標係考慮公文電子交換作業可能產生之四項主要效益

（公文傳遞效率提昇、文書紙本減量、撙節郵資支出及收發作業

簡化等）所研訂，評估項目係按重點原則篩選，涵蓋正負向指標，

兼具個別及彙總指標，並考慮直接、間接指標，應具代表性、全

面性，惟各機關可視實際情形自行增刪預期之效益及評估項目進

行評估。 

二、 本評估指標暫以可量化者為主，有關滿意度、品質衡量等非量化

指標，各機關可針對文書、資訊、其他單位人員按收文、分文、

承辦、陳判、繕校、監印、發文等文書處理流程，分別蒐集滿意

度等相關意見一併綜合評估。 

三、 各機關不論何時開始實施公文電子交換，其實施評估起始時點，

建議可從八十九年七月起至公文電子交換推廣計畫所列九十年

十二月之時程止，由總收發單位每季蒐集彙總、計算、保存相關

資料，俾比較電子交換前後各量化指標之增減量，藉客觀數據暸

解公文電子交換之影響並適時發現計畫推動遭遇之問題，俾謀求

解決之道。另因機關規模不一，公文上下或平行行文性質及比例

不一，故本評估指標係以機關自行評比不同時期之數據為設計原

意（並非為進行機關間評比而設計）。 

四、 本評估指標以三個月為評估週期，第一季為八十九年七至九月，

另得視需要機動實施評估，而不受限於評估開始日期及評估週期

長短。另台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等所屬機關較多之機關，可擇

取機關內幾個具代表性所屬機關進行評估。 

五、 統計評估項目之變化量應注意事項： 

「每季電子交換收文件數」、「每季電子交換發文件數」均不

包含誤送者。 

「電子交換公文自發文至收到回復訊息每件平均傳遞時間」，

其傳遞時間係指公文自傳送起至確認回復訊息止所使用時間。 



「非電子交換公文自發文至受文機關收文每件平均傳遞時

間」，其傳遞時間係指公文自封發起至受文機關收文止所使用時

間（請依實務作業經驗推估或取當季最低值，勿須逐件加總平均

計算）。另若每三個月之評估於實務作業上確有困難，各機關可

考量縮小統計範圍，改以每季第二個月為評估月，概估非電子交

換公文自發文至收文每件平均傳遞時間，以減輕計算作業上的負

擔。 

「每季機關登載電子公布欄公文件數」，係指經電子交換第三

類處理機制處理之公文（即屬通報週知性質之公文），不包括轉

載其他機關電子公布欄公文者。 

「每季機關紙本傳閱公文件數」，不包括未有來文，機關主動

公布週知者。 

「電子交換收文每件平均作業時間」，其作業時間係指自收文

機關識別通行起至傳送印表機印製完成止（逕傳送業務單位線上

簽核者以傳送時點計）之各步驟使用時間。 

「一般收文每件平均作業時間」，其作業時間係指自公文簽收

起至完成登錄止所使用時間。 

「電子發文每件平均作業時間」，其作業時間係指自文書單位

簽收起至完成加蓋電子交換章戳止所使用時間。 

「一般發文每件平均作業時間」，其作業時間係指自文書單位

簽收起至完成封發止所使用時間。 

各項作業時間以「時」為計算單位，計算至小數點第一位。 

「每季電子交換節省郵遞之郵資金額」，以實施公文電子交換

前三個月之平均每月支出郵資減去本季平均每月支出郵資，以評

估郵資節省情形。 

 


